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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街非法入油危害公眾

公眾 「骨位」 供不應求，多區被 「學
車」 霸佔。大公報記者本周一及周二早上
到銅鑼灣加路連山道，發現現場21個 「骨
位」 已停泊19部掛上 「學」 字的電單車；
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土瓜灣靠背壟道 「骨
位」 ，11個車位已停有9部 「學車」 。記者
細看停泊在靠背壟道車位的 「學車」 ，發
現至少有三部 「學車」 來自同一駕駛學
校，霸佔公共資源作為 「私家停車場」 。
經進一步深挖，發現該駕駛學校在社交平
台顯示的地址竟是土瓜灣的一家士多，士
多門外則掛有 「租車」 字樣招攬生意。

泊車位長期供不應求
據了解，電單車公眾泊位並未實施收

費措施，根據運輸署資料顯示，至今年二
月，本港有逾5.5萬部領有有效牌照的電單
車，但全港只有不足3.5萬個 「骨位」 ，長
期供不應求，車位嚴重不足。

此外，記者在加路連山道及靠背壟道
連日觀察，發現不少疑似教車師傅頻繁現

身 「骨位」 車場，又帶領 「學神」 在車來
車往的鬧市道路穿梭，十分危險。以加路
連山道為例，記者發現在未到學車時間，
已有多名疑似教車師傅陸續分配 「學神」
坐上車頭和車尾掛有 「學」 牌的電單車，
並帶領 「學神」 在大球場徑附近駕駛及練
習 「打8字」 駕駛技巧，其間不少 「學神」
在路中心跌車或死火。

另外，記者本周二傍晚在土瓜灣靠背
壟道一帶守候時，已有幾名 「學神」 在
「骨位」 等待，不久有一名疑似教車師傅
的男子抵達後，先開動一部掛有 「學」 牌
的電單車，讓等候的 「學神」 騎乘，然後
再在其陪同下駕車到常樂街一帶練車。由
於時值繁忙時段，在短短100米的路段，至
少有六名 「學神」 無視交通安全，逆線練
習 「打8字」 ，當中更有不少 「學神」 未有
穿上反光衣；至於天光道附近也有數名
「學神」 在路面左穿右插，險象環生。

非法入油可罰20萬元判監
除了「骨位」被霸佔及「學神」在路面穿

梭的亂象，記者還發現有人公然在街頭為
電單車入油。本周三晚上近七時，一名「學
神」與另一男子分別騎車到大球場徑，並將
車停在 「骨位」 對面，該男子落車後便從
車尾箱拿出膠桶和油泵，為至少三部電單
車入油，其間該男子不停四處張望，約10
分鐘後加完油，便迅速將膠桶和油泵放回

車尾箱，並與同伴騎車而去。
在街頭為電單車非法入油

的行為，造成消防安全危機的
隱患。據了解，無牌管有一定
容量電油及非法入油等屬犯罪
行為，或違反《危險品條例》
或《消防條例》，最高可處罰
20萬元及監禁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下，很多市民失業，不少人成為電單車
「學神」 ，為投身 「外賣車手」 作準備。惟大公報記者連
日發現，銅鑼灣及土瓜灣的電單車 「學神」 聚集地，俗稱
「骨位」 的電單車泊車位長期被大量 「學車」 霸佔，剝奪

公共資源，甚至有人無視公眾安全為 「學車」 入油。記者更發現位於
土瓜灣 「下舖上居」 的 「出租車行」 疑把入滿油的電單車停放周邊，
儼如小型油庫，一旦發生火警恐釀嚴重傷亡事故！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調查組（文） 調查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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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校霸骨位謀利 繁忙路練習險象環生

兩舖泊逾40車 倘生火警恐重創樓上住客
「學車」 泊滿街舖後巷成鬧市隱患，樓上住客生命安全堪

憂！大公報記者連日調查發現，坊間存在不少經營 「出租學車」
生意的 「車行」 ，當中土瓜灣靠背壟道富裕閣地面街舖便有兩間
電單車駕駛學校，晚上合共在舖內及後巷停泊超過40部電單車，
一旦不幸發生火警，對樓上住客構成嚴重生命威脅。

在富裕閣地面的兩家 「車行」 ，到了晚上便有多名 「學神」
到舖頭租用 「學車」 ，一般在深夜11時30分左右， 「學神」 便會
將車交回，據悉 「學車」 每小時收費一百多元。

另有多部泊在後巷
其中一間店舖的店員收車後，將部分 「學車」 推回面積約

100呎的舖內，另一部分則停放在舖頭側邊的小巷，合共停了大
約29部電單車。根據記者現場所見，舖頭旁的小巷上方疑僭建大
面積的上蓋，而關舖時前門會將捲閘放下，後門亦會關上鋼門；
另一間亦有約10部車停在舖內，還有至少七部車停在旁邊後巷，
並用鎖鏈鎖上。

記者還發現，店員在收車後會為電單車入油，若以兩舖停放

逾40部入滿油的電單車計算，合共儲存的電油量十分驚人，而舖
頭上方為住宅，一旦舖頭發生火警，隨時造成嚴重傷亡事故。

學神送外賣 穿梭屋苑無王管
疫下外賣生意火爆，駕乘電單

車的外賣員隨處可見，然而各區出
現不少掛上 「學」 牌的電單車穿梭
鬧市及屋苑，明顯欠缺監管，引起
公眾關注。

有律師指出，電單車 「學神」
送外賣違反 「練習駕駛」 的目的，
有關人士可被取消駕駛執照，而且
學牌保險從事商業活動亦違反原
意，或令保險失效。

違例可釘牌 保險亦失效
對於電單車 「學神」 在多區送

外賣，早前已在網絡引起關注，亦
有人質疑根據有關法例未有限制
「學神」 進行商業活動，存在灰色
地帶，出現 「無王管」 的情況，也

嚴重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
全。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運輸署
《道路使用者守則》未有明確指定
電單車使用學牌是否可從事商業活
動，但其重點在於 「學」 牌是 「練
習駕駛」 ，而根據《道路交通（駕
駛執照）規例》的相關條例，如執
照持有人不符合發出駕駛執照所需
的條件和規定，運輸署署長須將其
執照取消。

另外，陸律師提到，電單車
「學神」 為車輛購買的學牌保險只
保障練習駕駛，因此進行商業活動
會超出保險的保障範圍，令保險失
效，一旦發生意外， 「保險公司唔
會賠」 。

學神須遵規則
駕駛時段設限

根據運輸署《道路使用者守
則》第七章《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駕
駛人須知》的〈開車前〉指出，領取

學習駕駛執照後，不論是否有持牌駕駛教師陪同，便
可在道路上練習駕駛，但不准載人，而且練習駕駛時
必須在所駕駛車輛的車頭及車尾展示認可的 「學」 字
牌。

此外， 「學神」 不得在某些時段內駕駛，也不得
駛入豎立 「禁止學習駕駛人駛入」 標誌生效的道路，
或其他法律規定禁止學習駕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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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

▲▼天光道一帶入夜後有多名 「學神」 練
車，來往車輛不斷閃避。

▲有駕駛學校將多部 「學車」 停放在舖頭旁邊的小
巷，車與車之間用鐵鏈鎖上，猶如通街擺放小型油
庫，危害公眾安全。

▲一名「女學神」練習時翻車，自行將電單車扶正，而現
場練車的部分「學神」未有穿上反光衣。

▲出租 「學車」 的車行職員，將 「學神」 交回的電單
車推入舖內，引來樓上住客擔心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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